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闫志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魏平孝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周菲菲声明

:

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６

，

２６１

，

７１４

，

７００．２３ ５

，

５３３

，

５２４

，

１５９．０８ １３．１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９７

，

０２６

，

２３７．８２ １６７

，

８１８

，

３８７．３９ １７．４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１９２

，

３１５

，

５４２．０７ １６５

，

００６

，

２６３．５７ １６．５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８２

，

１７９

，

６０６．７０ －４２５

，

６８３

，

１６５．９６ １４２．８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５４３ ０．５８２ －６．７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５４３ ０．５８２ －６．７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０５％ ７．２１％ －３．１６％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１３

，

３９９

，

２６１

，

９０１．３５ １２

，

８２８

，

９４１

，

５４０．９０ ４．４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４

，

９６１

，

６３４

，

０５９．９１ ４

，

７６４

，

６０７

，

８２２．０９ ４．１４％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冲销部分）

－１１８

，

６７１．１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

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

政府补助除外）

５

，

０９１

，

８４２．５７

主要由于本公司之子公司收到龙华新区发展和财政局、经济服务局贷

款利息补贴

１００

万元，收到头孢地尼、头孢克洛干混悬项目集团资助款

９０

万元，收到旧城区拆迁安置补偿款

６７．４６

万元，收到税收特别奖

４０

万

元，收到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３

年度深圳市专利奖

３０

万元，收到新

型头孢菌素工程实验室专项扶持资金

２２．９０

万元，收到第三方药品现代

物流公共信息平台

２０．９６

万元，收到医药研发制造基地专项扶持资金

２０．５３

万元等补助。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８

，

４３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６３

，

５９１．４１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９３４

，

２２０．０９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２７６．９９

合计

４

，

７１０

，

６９５．７５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４

，

３５６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国药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５１．００％ １８４

，

９４２

，

２９１ ７４

，

４８２

，

５４３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六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１２％ ７

，

７００

，

０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六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０１％ ７

，

２９８

，

５５５

ＨＴＨＫ／ＣＭＧ

ＦＳＧＵＦＰ－ＣＭＧ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Ｄ

境外法人

１．９４％ ７

，

０３２

，

７２０

中国银行

－

嘉实主

题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１８％ ４

，

２７４

，

６９４

新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

分

红

－

个人分红

－

０１８Ｌ－ＦＨ００２

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１６％ ４

，

１９９

，

７７２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嘉实研究

精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９６％ ３

，

４８９

，

９６７

招商证券香港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０．９４％ ３

，

４０３

，

７０２

ＧＵＯＴＡＩ ＪＵＮ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境外法人

０．９２％ ３

，

３４６

，

５７６

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

传

统

－

普通保险产

品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８３％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０

，

４５９

，

７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０

，

４５９

，

７４８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７

，

７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７００

，

０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７

，

２９８

，

５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２９８

，

５５５

ＨＴＨＫ／ＣＭＧ ＦＳＧＵＦＰ－ＣＭＧ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Ｄ

７

，

０３２

，

７２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７

，

０３２

，

７２０

中国银行

－

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４

，

２７４

，

６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２７４

，

６９４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１８Ｌ－ＦＨ００２

深

４

，

１９９

，

７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１９９

，

７７２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研究精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４８９

，

９６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４８９

，

９６７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３

，

４０３

，

７０２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３

，

４０３

，

７０２

ＧＵＯＴＡＩ ＪＵＮ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３

，

３４６

，

５７６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３

，

３４６

，

５７６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深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中国银行

－

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同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未知其余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其他应收款

:

较期初余额增加

1,045

万元

,

增长率

36.58%,

主要原因为房屋租赁款、押金及保证金等增

加

;

2

、其他流动资产

:

较期初余额减少

2,786

万元

,

增长率

-69.13%,

主要原因为本期增值税留抵减少

;

3

、短期借款

:

较期初余额增加

49,471

万元

,

增长率

32.59%,

主要原因为本期供应链融资增加

;

4

、预收款项

:

较期初余额减少

2,277

万元

,

增长率

-56.45%,

主要原因为本期收到客商预付的货款减少

;

5

、应付职工薪酬

:

较期初余额减少

6,916

万元

,

增长率

-40.22%,

主要原因为本期发放上年计提的职工薪

酬

;

6

、应交税费

:

较期初余额增加

3,414

元

,

增长率

44.09%,

主要原因为本期计提企业所得税增加

;

7

、应付利息

:

较期初增加

403

万元

,

增长率

60.51%,

主要原因为本期融资规模上升

;

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同比增加

126

万元

,

增长率

31.50%,

主要原因为本期一年内到期的会员积分

增加

;

9

、财务费用

:

同比减少

2,011

万元

,

增长率

-42.55%,

主要原因为本期借款减少

;

10

、资产减值损失

:

同比增加

140

万元

,

增长率

56.78%,

主要原因为本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增加

;

11

、营业外收入

:

同比增加

217

万元

,

增长率

57.08%,

主要原因为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同比增加

;

12

、营业外支出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

同比增加

0.84

万元

,

增长率

222.84%,

主要原因为本期处理车辆等

固定资产损失同比增加

;

13

、所得税费用

:

同比增加

1,292

万元

,

增长率

30.60%,

主要原因为本期盈利能力提升

,

所得税费用增加

;

1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

同比增加

1,484

万元

,

增长率

103.26%,

主要原因为本期收回保证金、

政府拆迁补偿款及政府补助等同比增加

;

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同比增加

6.08

亿元

,

增长率

142.80%,

主要原因本期采购付款及支付的

各项税金同比减少

;

16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

同比减少

23

万元

,

增长率

-91.16%,

主要原

因为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收入同比减少

;

17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同比减少

508

万元

,

增长率

-100%,

主要原因为上年此项目列示的是

收购子公司国控汕头在购买日拥有的货币资金

,

本期无

;

18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同比增加

25.2

万元

,

增长率

100%,

主要原因为本期支付国控珠海

10%

股权款

,

上年同期无此业务

;

19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同比减少

19.4

亿元

,

增长率

-99.93%,

主要原因为上年同期收到定向增发增资

款

,

本期无此业务

;

20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

同比增加

147

万元

,

增长率

100%,

主要原因为本期新设公司收

到少数股东投资款

,

上年同期无此业务

;

21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

同比减少

1.86

亿元

,

增长率

-100%,

主要原因为本期借款同比减少

;

22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

同比减少

3.83

亿元

,

增长率

-85.73%,

主要原因为本期偿还借款同比减少

;

23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

同比减少

2,327

万元

,

增长率

-47.94%,

主要原因为本期偿还借

款利息同比减少

;

24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同比增加

794

万元

,

增长率

37.68%,

主要原因为本期偿还的供应链

融资款同比增加

;

2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同比减少

17.29

亿元

,

增长率

-107.24%,

主要原因上年同期收到定向增

发增资款

,

本期无此业务

;

26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

同比增加

0.46

万元

,

增长率

99.50%,

主要原因是外币持有量增

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国药控股

国药控股作为业务范围涉及医药批发、零售等各个

方面的大型医药商业企业，在未来的业务发展中，

存在与本公司在细分经营地域上形成交叉的可能，

为避免这种经营地域交叉可能带来的潜在同业竞

争，国药控股承诺：

＂１

、一致药业受让国药控股所持

有的国控广州的股份后，国药控股承诺不在广东地

区新设或拓展经营与一致药业经营的业务实际构

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新设从事上述业务的子公

司、附属企业。

２

、一致药业受让国药控股所持有的国

控广州的股份后，国药控股承诺将与一致药业及国

控广州细分业务领域，严格划分三方之间在药品批

发、零售方面开展业务的地域范围，以避免发生潜在

的同业竞争问题。除此以外国药控股将不再新设任

何与一致药业药品生产与研发有竞争关系的企业。

＂

２００５

年

０６

月

２１

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国药控股

国药控股在《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有关事项的承诺函》中承诺：

＂

一、本公司及本公

司全资、控股或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除国药

一致及其控制的企业外，以下同）不存在与国药一致

及其控制的企业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业务和经

营。二、本公司及本公司全资、控股或其他具有实际

控制权的企业不会在两广地区从事、参与或进行与

国药一致的医药商业业务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及活动。三、本公司及本公司全资、控股或其他具有

实际控制权的企业不会从事、参与或进行与国药一

致的医药工业业务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及活动。

四、本公司不会利用对国药一致控制关系损害国药

一致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本

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生效，并在本公司作为国药一

致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的整个期间持续有效。在承

诺有效期内，如果本公司违反本承诺给国药一致造

成损失的，本公司将及时向国药一致进行足额赔

偿。

＂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０５

日

长期有效

控股股东正在切

实履行上述承诺，

国药一致也将积

极敦促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履

行上述承诺。

国药控股

国药控股在《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规范与国

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关联交易的承

诺函》中承诺：

＂

一、在本公司控制国药一致期间，本

公司及本公司直接、间接控制的公司、企业（简称

＂

关

联方

＂

）将严格规范与国药一致及其控制企业之间的

关联交易。二、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

关联交易，本公司及关联方将与国药一致依法签订

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国药一致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国药一致章程的规定履

行批准程序，并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三、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

公司及关联方将遵循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依照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进行相同或相似交

易时的价格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保证关联交易价格

具有公允性。四、在国药一致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对

涉及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有关关联

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本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履行必

要的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等义务，遵守批

准关联交易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五、本公司

保证将依照国药一致章程参加股东大会，平等地行

使相应权利，承担相应义务，不利用控股股东地位

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国药一

致的资金、利润，保证不损害国药一致其他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六、本承诺函自出具之

日起生效，并在本公司作为国药一致控股股东或其

关联方的整个期间持续有效。在承诺有效期内，如果

本公司违反本承诺给国药一致造成损失的，本公司

将及时向国药一致进行足额赔偿。

＂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０５

日

长期有效

控股股东正在切

实履行上述承诺，

国药一致也将积

极敦促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履

行上述承诺。

国药集团

国药集团在《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关于避免与国药

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有关事项的

承诺函》中承诺：

＂

一、在未来五年内，国药集团计划

采取适当方式（包括资产置换或收购、股权重组等

多种方式）解决国药威奇达与国药一致之间的同业

竞争问题。二、除过往以及本承诺函已经披露的事

项外，本公司及本公司全资、控股或其他具有实际控

制权的企业（除国药一致及其控制的企业外，以下

同）在中国境内不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国药一致

的生产、经营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本公司

过往就避免同业竞争所作出的相关承诺仍继续有

效。三、本公司不会利用对国药一致的控制关系损

害国药一致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

益。四、本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生效，并在本公司作

为国药一致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的整个期间持

续有效。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长期有效

实际控制人正在

切实履行上述承

诺，国药一致也将

积极敦促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

履行上述承诺。

国药集团

国药集团在《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关于规范与国药

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关联交易的承诺

函》中承诺：

＂

一、在本公司控制国药一致期间，本公

司及本公司直接、间接控制的公司、企业（简称

＂

关联

方

＂

）将严格规范与国药一致及其控制企业之间的关

联交易。二、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

联交易，本公司及关联方将与国药一致依法签订规

范的关联交易协议。国药一致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国药一致章程的规定履行

批准程序，并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三、对

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公

司及关联方将遵循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

照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进行相同或相似交易

时的价格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

有公允性。四、在国药一致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对涉

及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有关关联交

易事项进行表决时，本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履行必要

的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等义务，遵守批准

关联交易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五、本公司

保证不利用实际控制人地位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利

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国药一致的资金、利润，保证

不损害国药一致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

法权益。六、本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生效，并在本公

司作为国药一致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的整个期

间持续有效。

＂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２２

日

长期有效

实际控制人正在

切实履行上述承

诺，国药一致也将

积极敦促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

履行上述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

2015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证券代码:000028� 、200028� � � �证券简称:国药一致、一致B� � � �公告编号:2015-14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5

年

4

月

13

日以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和文件材料

,

会

议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

9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公司监事和部分高

管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和听取了下列事项并形

成相关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为全资

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内容详见当日公告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国药一致下属企业固定资产损失核销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本公司下属企业致君苏州对待报废及盘亏的固定资产进行核销

,

主要是待报废资产因腐蚀

严重、高耗能高损耗或不符合

GMP

认证等原因

,

已无维修使用价值

,

申请报废处理。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

核销

固定资产原值为

40,753,525.00

元

,

累计折旧

24,779,602.22

元

,

账面净值

15,973,922.78

元

,

已计提减值准备

15,

967,056.60

元

(

均为待报废资产

,

且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

剩余账面价值为

6,866.18

元

(

为盘亏资产账面价值

),

预

计可取得处置收入

1,377,970.00

元。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4.

审议通过了《国药一致关于对国药集团财务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

:

关联董事李智明、魏玉林、姜修昌、马万军、崔昳昤、闫志刚回避了表决。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具体内容详见当日公告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具体内容详见当日公告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000028� 、200028� � � �证券简称:国药一致、一致B� � � �公告编号:2015-15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5

年

4

月

13

日以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和文件材料

,

会

议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应参会监事

3

人

,

实际参会监事

3

人。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审核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

2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3

、《关于国药一致下属企业固定资产损失核销的议案》

4

、《国药一致关于对国药集团财务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以上议案均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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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

公司决定于

2015

年

5

月

15

日

(

星期五

)

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1.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

现场投票

:

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

;

(2)

网络投票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根据《公司章程》

,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或其代理人

,

均有权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行

使表决权

,

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

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表决票数

,

应当与现

场投票的表决票数以及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的表决票数一起计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总数。

3.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2015

年

5

月

15

日

(

星期五

)

下午

2:00

。

(2)

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14

日

-5

月

15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15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14

日下午

3:00

至

2015

年

5

月

15

日下午

3:00

。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四路

15

号一致药业大厦五楼会议室。

5.

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5

月

11

日

(

星期一

)

。

二、会议出席对象

:

(

一

)

截至

2015

年

5

月

11

日

(

星期一

)

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授权委托书附后

),

或者在网络投票时间参加网络投票。

(

二

)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三

)

本公司聘任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三、会议审议事项

1.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具体内容详见当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发布的公告。

四、出席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1.

登记方式

(1)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或者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等办理登记手

续

;

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

,

须持委托人身份证

(

复印件

)

、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证券

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

(2)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须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

件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须持营业执照

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

复印件

)

、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或其

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登记

;

(3)

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

传真或信函须在

2015

年

5

月

14

日

17:00

前送

达或传真至本公司董秘办

)

。

2

、登记时间

:2015

年

5

月

14

日上午

9:00-11:30,

下午

13:30-17:00

。

3

、登记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四路

15

号一致药业大厦董秘办。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投票

,

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15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

15:00,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

投票方式

投票期间

,

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

,

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投票证券代码 投票简称 买入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００２８

一致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3)

具体投票程序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具体如下

:

①

输入买入指令

;

②

输入证券代码

;

③

在“买入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100.00

元代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

1

。

本次股东大会需表决的议案事项及对应申报价格如下表所示

:

序号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元）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

１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１．００

④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数量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4)

投票规则

①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的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一项或多项议案投

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先投票的一项或多项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

再对一项或多项议案进行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为准。

②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③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⑤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

cninfo.com.cn),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2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5

月

14

日下午

15:00

至

2014

年

5

月

15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

任意时间。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

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

,

请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相

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前发出后

,

当日下午

13:00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

指令上午

11:30

后发出后

,

次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

申请。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3

、网络投票其他事项说明

(1)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

种方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如股东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重复投

票

,

也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

,

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

,

在计票时

,

视为该股东出席

股东大会

,

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

,

视为弃权。

六、其他事项

1

、联系方式

电话

:0755-25875222

传真

:0755-25195435

联系人

:

王先生

联系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四路

15

号一致药业大厦

邮政编码

:518029

2

、会议费用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或委托代理人的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3

、若有其他事宜

,

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附件

:1

、股东登记表

;

2

、授权委托书。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4日

附件

1: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登记表

股东姓名或名称

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号

股东代理人姓名 （如适用）

股东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如适用）

股东帐户号码

持股数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联系电话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联系地址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邮政编码

附件

2: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

,

并对以下议案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注

:1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

,

以在相应的意见下打“

√

”为准

,

“同意”、“反对”、“弃权”三者只能选其一

,

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

,

视为弃权。

2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为有效。

3

、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证券账号

:

委托人持股数量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证券代码:000028、200028� � � �证券简称:国药一致、一致B� � � �公告编号:2015-17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审议通

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

并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

即“被保证人”

)

即将与供货商签订《

2015

年度总经销商协

议》

(

以下称“主合同”

),

为支持下属子公司开展业务

,

公司拟同意签署《保证函》

,

由公司作为第三方就被保证

人履行主合同提供付款担保

,

担保金额总计不超过

12.16

亿元

,

该担保由本公司作为第三方向供货商保证

,

保

证函自本公司加盖本公司公章之日起生效

,

直至主合同项下和本保证函项下全部义务履行完毕为止。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广州市荔湾区站前路

22

号

法定代表人

:

林兆雄

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

:100000

万元

公司持股比例

:100%

经营范围

:

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

(

含疫苗和

体外诊断试剂

)

、第二类精神药品

(

制剂

)

、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

(

区域批发型企业

)

、医疗用毒药品、蛋白

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的批发

;

保健食品经营

;

药用包装材料及医药工业产品研究与开发、咨询服务

;

投资兴办实

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

(

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

救护车销售

;

经营二类、三类医疗

器械

;

项目投资

;

自有物业管理、出租

;

医药信息咨询

;

停车场经营

;

普通货运

,

提供医药咨询服务

,

对医药配送的

投资

,

仓储

,

装卸搬运

,

代办打包服务

,

物流方案设计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

除外

,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该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12,828,941,540.90

元

,

负债

7,977,726,104.25

元

,

净资产

4,851,

215,436.65

元

;2014

年实现营业收入

23,954,331,028.05

元

,

净利润

669,841,167.87

元。

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

该公司总资产

13,399,261,901.35

元

,

负债

8,344,454,972.4

元

,

净资产

5,054,806,928.95

元

;2015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6,261,714,700.23

元

,

净利润

202,121,492.30

元。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

,

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

证监发

[2003]56

号

)

及《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证监发

[2005]120

号

)

相违背的情况。此次担保有利于全资子公司积极开展业务

,

符

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四、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

证监发

[2003]56

号

)

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证监发

[2005]120

号

),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

对公司

拟向全资子公司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事项

,

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

,

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1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有利于全资子公司积极开展业务

,

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2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

保情况

,

亦无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我们认为公司依法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

维护

了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

报告期末实际担保余额合计

3,492,620,269.6

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1.99%,

全部为公司与下属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

亦无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

、国药一致《公司章程》

2

、国药一致《董事会议事规则》

3

、独立董事意见

4

、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395� � � �证券简称:双象股份 公告编号:2015-009

第一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唐炳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顾茜一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顾茜一声明

:

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１７５

，

３３７

，

９１８．１５ １２４

，

９８２

，

０２８．１０ ４０．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２９

，

９９１．６８ －１

，

５９５

，

５５８．８８ １０８．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４４９

，

１５２．０２ －２

，

４０１

，

６１３．８８ ８１．３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２３

，

００３

，

６７１．２６ －９７

，

２３５

，

５０９．８７ １２３．６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９ １０８．１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９ １０８．１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０２％ －０．２０％ ０．２２％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１

，

１１７

，

０７１

，

３２１．９４ １

，

１４３

，

５１０

，

３７４．９３ －２．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７９１

，

１２２

，

６８７．７４ ７９０

，

９９２

，

６９６．０７ ０．０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５１７

，

４３１．０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６３

，

９１４．５２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１０２

，

２０１．８３

合计

５７９

，

１４３．７０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１

，

５７１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双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６４．７３％ １１５

，

７４２

，

１９０ ０

质押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义乌市惠丰皮塑贸易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１２％ ２

，

０００

，

０５０ ０

吴江市华东鞋业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１２％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稳

健成长贰号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１．１２％ １

，

９９９

，

９６４ 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南方稳健成长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１２％ １

，

９９９

，

９２０ ０

沈和平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５％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宝

元债券型基金

其他

０．４５％ ７９９

，

９９１ ０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

有限公司

－

股票优选

５

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０．３９％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

邱玉宝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２％ ５７９

，

０００ 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南方高端装备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０．３２％ ５６３

，

７０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江苏双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５

，

７４２

，

１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５

，

７４２

，

１９０

义乌市惠丰皮塑贸易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

０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００

，

０５０

吴江市华东鞋业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稳健成长贰号证券投

资基金

１

，

９９９

，

９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９９９

，

９６４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南方稳健成

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９９９

，

９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９９９

，

９２０

沈和平

８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宝元债券型基金

７９９

，

９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９９

，

９９１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股票优

选

５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７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００

，

０００

邱玉宝

５７９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７９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南方高端装

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６３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６３

，

７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双象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人情况，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

1

、期末应收票据较年初增加

10,579,778.07

元

,

增长

42.32%,

主要是控股子公司销售增长收到银行承兑

汇票所致。

2

、期末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减少

334,545.64

元

,

下降

65.96%,

主要是母公司本期收到上期应退出口退税

款。

3

、期末短期借款较年初减少

21,513,937.61

元

,

下降

30.08%,

主要是控股子公司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4

、期末应付票据较年初增加

23,611,822.95

元

,

增长

72.65%,

主要是母公司增加银行承兑汇票结算方式

支付所致。

5

、期末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减少

2,240,042.98

元

,

下降

36.68%,

主要是报告期内母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支

付绩效工资所致。

6

、期末应付税费较年初减少

1,729,421.68

元

,

下降

43.14%,

主要是本期母公司应税利润较期初减少相

应所得税下降所致。

7

、期末应付利息较年初减少

165,957.11

元

,

下降

100%,

主要是控股子公司归还上期银行借款利息所致。

二、利润表

1

、本期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

50,355,890.05

元

,

增长

40.29%,

主要是本期控股子公司销售增长所致。

2

、本期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增加

46,919,024.45

元

,

增长

40.72%,

主要是本期控股子公司销售增长营业

成本相应增加所致。

3

、本期营业税金及附加比上年同期增加

223,253.78

元

,

增长

72.23%,

主要是本期母公司销售增长、应交

增值税增加而导致相应的营业税金及附加税增加。

4

、本期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

772,126.90

元

,

增长

405.47%,

主要是控股子公司本期银行借款比去年同

期增加而导致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5

、本期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减少

427,304.65

元

,

下降

78.70%,

主要是母公司本期收回部分较长期限

应收账款所致。

6

、本期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

2,320,660.26

元

,

增长

58.36%,

主要是母公司营业收入有所增长

,

同时材

料成本有所下降所致。

7

、本期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增加

2,053,705.79

元

,

增长

67.82%,

主要是母公司营业收入有所增长

,

同时材

料成本有所下降所致。

8

、本期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

444,685.49

元

,

增长

2089.70%,

主要是母公司应税利润有所增长所致。

9

、本期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

1,609,020.30

元

,

增长

52.77%,

主要是母公司营业收入有所增长

,

同时材料

成本有所下降所致。

10

、本期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

1,725,550.56

元

,

增长

108.15%,

主要是母公司营业收入有

所增长

,

同时材料成本有所下降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

1

、本期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比上年同期增加

120,239,181.13

元

,

增长

123.66%,

主要是控股子公司销售

增长收到货款、以及采购支付款减少所致。

2

、本期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比上年同期增加

10,153,018.17

元

,

增长

61.62%,

主要是控股子公司项目已完

成减少机器设备采购付款所致。

3

、本期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本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51,606,238.06

元

,

下降

257.41%,

主要是报告期归还部

分银行借款及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变化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实际控制人唐炳

泉，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的董事、高管

人员王春龙、田为

坤

实际控制人唐炳泉、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

高管人员王春龙、田为坤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

起一年内不转让其所持股份；在其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间接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０１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严格履行上

述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

江苏双象集团有

限公司、实际控制

人唐炳泉

１

、控股股东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本公司控

股股东江苏双象集团有限公司已出具《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

＂

本公司所控制的除发

行人外的企业及其控制的子公司、分公司目前未

从事任何与发行人或其所控制的子公司、分公司

相同或近似业务，未发生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

间接竞争的情形。本公司保证将来亦不从事并不

促使本公司所控制的除发行人外的企业及其所

控制的子公司、分公司从事与发行人或其所控制

的子公司、分公司相同或近似的业务，不会构成

直接或间接竞争的情形，并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

给发行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２

、实际控

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本公司实际控制

人唐炳泉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承诺

＂

本人所控制的除发行人外的企业及其控制

的子公司、分公司目前未从事任何与发行人或其

所控制的子公司、分公司相同或近似业务，未发

生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情形。本人

保证将来亦不从事并不促使本人所控制的除发

行人外的企业及其所控制的子公司、分公司从事

与发行人或其所控制的子公司、分公司相同或近

似的业务，不会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情形，并

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给发行人造成的损失承担

赔偿责任。

２００８

年

０６

月

１５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严格履行上

述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本公司

在本次使用全部节余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剩余

资金（包括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

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２０１４

年

０５

月

０９

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８

日

报告期内，

严格履行上

述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如有）

不适用。

四、对

2015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６０．００％

至

１１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５８１．３

至

７６２．９５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３６３．３１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主导产品超细纤维超真皮革将继续保持稳步增长；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双象光

学材料有限公司

ＰＭＭＡ

项目经营日渐趋稳，业绩将有所提升。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唐炳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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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733� � � �股票简称：雄韬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33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合作情况概述

围绕新能源及绿色能源解决方案，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乙方

"

）与中

科恒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科恒源

"

或

"

甲方

"

）于

2015

年

4

月

2

日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

下简称

"

本协议

"

）。

本次合作所涉及内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合作方介绍

1

、 单位名称：中科恒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 法定代表人：甄秦安；

3

、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

非上市

)

；

4

、 注册资本：人民币

6431.0

万；

5

、 营业执照注册号：

430000000039509

；

6

、 主营业务：加工、制造、销售风力发电机组、太阳能、风光互补供电系统及其系列产品；风力发电机

组的技术研究开发、风力发电机组的技术改进及应用；风电场建设运营业务的技术咨询服务；风电场的投

资、建设及运营管理；新能源的研究、开发；风力、生物质能、太阳能、海洋能发电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磁悬

浮轴承技术开发，磁机电技术产业化服务；经营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和限制的除

外）；

7

、 注册地：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桐梓坡西路

198

号；

8

、 关联关系：中科恒源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大型地面光伏电站的共建

经甲乙双方友好交流协商，双方同意在大型地面光伏电站的建设开发方面合作，本协议有效期内乙方

向甲方提供

2

亿元人民币的年度采购额度，乙方积极配合甲方完成银行授信及物料采购等工作。

2

、离网独立光伏电站项目的合作

双方在光伏离网电站项目建设上，双方承诺一起研发和开发新产品和新市场，并且相互支持与配合实

现项目开发与实施，包括双方共同配合完成项目的

EPC

等。

3

、大型光伏储能系统示范基地的建设

甲方配合乙方在甲方一些大型光伏电站项目上建设示范性的储能系统， 以此作为储能系统的示范基

地，共同探索新的商业模式等。在本协议有效期内，总体储能系统的规模力争不少于

10MWH

。

4

、离网项目产品的合作

甲方加强对乙方产品（胶体电池、磷酸铁锂电池等）的产品与项目开发和利用，乙方保证以优价、优质

来提供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基于上述原则，在本协议有效期内，甲方力争采购总额不少于

5000

万元人民币。

5

、有关联合成立售电公司的合作探讨研究工作，也彼此认可列入本协议计划工作中。

6

、本协议有效期：

2015

年

4

月

2

日至

2016

年

4

月

2

日止。

四、合作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 合作目的

1

、双方在已有的合作中已建立的互信与默契是彼此成为商业合作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而进一步提

高双方合作的效率与共同发展则成为双方合作的新目标和核心利益。

2

、本协议的基本原则是本着合作方自愿、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协作开拓市场。

3

、充分发挥彼此的优势并形成互动与互补，提高核心竞争力，共同实现更大的市场开拓。

4

、本协议为框架协议，应是双方今后长期合作的基础， 也是双方签订相关合作协议或合同的指导性

文件。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属于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该协议为双方后续推进具体合作项目奠定了

良好基础，但框架协议项下的具体合作项目的实施尚待进一步落实和明确。该协议签订对公司当期经营业

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本协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仅为框架性、意向性约定，协议项下的具体合作项目的实施尚待进一步落实和明确。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具体合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04月23日

证券代码：002129� � � �证券简称：中环股份 公告编号：2015-45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

内蒙古晶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子公司内蒙古晶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晶环电子

"

）目前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公司持有晶环电子

20%

的股份，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晶盛机电

"

）持有晶环电子

80%

的股份。

鉴于蓝宝石产业良好发展趋势，为加快晶环电子项目的建设和投产进度，公司拟与晶盛机电签订《内

蒙古晶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以下简称

"

增资协议

"

），根据《增资协议》约定，双方决定拟通

过增资扩股的方式继续投入资金，扩大经营规模，按照目前的持股比例，公司与晶盛机电对晶环电子进行

同比例增资，公司拟向晶环电子增资

6,000

万元人民币，晶盛机电拟向晶环电子增资

24,000

万元人民币。

本次增资完成后，晶环电子注册资本变更为

50,000

万元，公司与晶盛机电持股比例不变。

2

、本次增资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

、本次增资事项系由公司投资子公司，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内蒙古晶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金桥经济开发区工业二区宝力尔街

法人代表人：曹建伟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蓝宝石晶体材料生产、加工、销售及技术研发；自动化系统、机电设备、机电元器件、液压设

备、液压元器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软件开发、技术转让；机电设备维修。

3

、晶环电子的经营情况：

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晶环电子总资产

27,322.71

万元，净资产

19,537.30

万元； 晶环电子

2015

年

1-3

月的

营业收入为

649.23

万元，净利润

35.59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

、本次投资情况：

本次增资后晶环电子注册资本为

50,000

万元，公司将持有晶环电子

20%

的股份，晶盛机电将持有晶环

电子

80%

的股份。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公司的优势，实现公司做大做强的目标，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

力，增强公司的综合实力。

2

、本次增资对公司

2015

年的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业绩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3

、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002129� � � �证券简称：中环股份 公告编号：2015-44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以传

真和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以电子邮件送达各位董事、监事。董事应参会

10

人，

实际参会

10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会

议表决以董事填写《表决票》的记名表决及传真方式进行，在公司一名监事监督下统计表决结果。本次会议

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详见公司登载于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为内

蒙古晶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表决票

10

票，赞成票

10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此议案还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公司实施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中， 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转增

12

股的比例转增股本

,

转增股本实施前总股本为

1,043,754,618

股，实施后总股本增至

2,296,260,159

股，现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

修改情况如下：

1

、原《公司章程》第三条，增加以下内容：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9

日向全体股东实施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向

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息

0.1

元（含税，扣税后

,

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10

股派

0.09

元），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转增

12

股的比例转增股本

,

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实施前总股本为

1,

043,754,618

股，实施后总股本增至

2,296,260,159

股，新增股份于

2015

年

4

月

2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

、原《公司章程》第六条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43,754,618

元。现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296,260,159

元。

3

、原《公司章程》第十九条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1,043,754,618

股，公司的股份全部为普通股。现修改为：

公司股份总数为

2,296,260,159

股，公司的股份全部为普通股。

表决票

10

票，赞成票

10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此议案还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3日


